
乳山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专用标志 
使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规范生产经营

秩序，强化乳山辖区内地理标志产品质量和特色，保护生产

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实施条例》《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乳山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经国家知识产

权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用于证明产品的原产地域和特

定品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是指适用在按照相关标准、管

理规范或者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的地理标志产品上的官

方标志。 

第三条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权利人负责商标的授权使用

及专用标志的初审及管理工作，受理生产者、销售者提出的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专用标志使用申请，对地理标志产品生

产、销售的各环节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实施管理。 

第四条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权利人、合法使用者、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者及其他相关生产者、销售者必须

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使用条件及要求 

第五条 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产品应来自中华人民

共和国山东省乳山市地域及海域内，具体地理坐标位置应符

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备案公告的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使用管理规则中界定的位置。  

第六条 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须按照各相关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要求，向证明商标注册人提出申

请，经审核批准后方可使用。获准使用证明商标的，注册人

应发给使用人《证明商标使用证》。证明商标注册人准许他

人使用其商标的，注册人应当在一年内报商标局备案，由商

标局公告。 

第七条 申请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单位应向该证明

商标权利人递交《证明商标使用申请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信用记录查询报告等材料。 

第八条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权利人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

使用申请书后，应当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下列审核工作：

对申请人的产品及产地进行实地考察，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使

用者的基本情况（使用主体、使用范围）、产品基地、加工

贮藏设施、产量或销售量、卫生条件等；根据考察情况做出

书面审核意见。 

第九条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期限一般

为自许可之日起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有效截止日期，最低许

可期限不低于两年。到期继续使用者，须在合同有效期满三

十个工作日内向证明商标权利人提交继续使用申请，逾期不



申请者，合同有效期届满后不得使用该商标。 

第十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人包括下列主体 

（一）经公告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 

（二）经公告地理标志已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注册人的集

体成员； 

（三）经公告备案的已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的被

许可人； 

（四）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的其他使用人。 

第十一条 未经授权，不得擅自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禁止伪造冒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禁止以假充真、以次

充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违反前款规定的产品。 

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 

第十二条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合法使用者的权利 

（一）可以在其产品、包装及辅料上使用该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文字及图案； 

（二）可以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进行产品广告宣传。 

第十三条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合法使用者的义务 

（一）自觉维护地理标志产品的特定品质、质量和品牌

声誉，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二）接受地标权利人及行业主管部门对产品的不定期

检测，主动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 

（三）严格执行地标产品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等； 

（四）积极参加地标权利人组织的相关会议、培训、宣

传及展会等活动； 



（五）规范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专用标志。安排专

人负责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专用标志的管理、使用工作，

确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标志不失控、不挪用、不流失，

不得向他人转让、出售、馈赠及许可他人使用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专用标志； 

（六）遵守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十四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者的权利 

（一）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

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 

（二）可以在其产品、包装及辅料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 

（三）可以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进行产品广告宣传； 

第十五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者的义务 

（一）按照相关标准、管理规范和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

产地理标志产品; 

（二）规范标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在标志的指定位

置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且应同时使用对应的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并加注商标注册号。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得更改专

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三）及时向社会公开并定期向所在市场监管部门报送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第四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十六条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权利人负责《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使用管理规则》修改后须提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并告知

证明商标合法使用者。 

第十七条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不得在自己提供

的商品上使用该证明商标。 

第十八条 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生产者，未按

相应标准管理、生产的，或在两年内未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

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相关程序注销

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停止其使用地理标志产

品专用标志并予以公告。 

第十九条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应当对该商标的使

用进行有效管理或者控制，对没有对该商标的使用进行有效

管理或者控制，致使该商标使用的商品达不到其使用管理规

则的要求，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集

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

或处以罚款。 

第二十条 对未经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权利人许可，擅自

在相同或相关产品的包装、辅料、宣传材料及网络宣传上使

用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相同以及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

文字、标识、图案的生产或销售单位，经查明构成商标侵权

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查处，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于未经公告擅自使用或伪造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的，使用与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



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

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的行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查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

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